附件1
白蚁防治单位守信评价指标及标准
	序号
	项目
	加分指标
	分值标准
	佐证材料
	材料提供单位
	备注

	1
	因房屋白蚁防治工作受到表彰奖励
	获得国家行政机关奖励、奖项、表彰、表扬的。
	20
	通报表扬文件或荣誉证书
	各白蚁防治单位
	

	2
	
	获得省级行政机关奖励、奖项、表彰、表扬的。
	15
	
	
	

	3
	
	获得市级行政机关奖励、奖项、表彰、表扬的。
	10
	
	
	

	4
	
	获得区级行政机关（或镇街）奖励、奖项、表彰、表扬的。
	5
	
	
	

	5
	
	获得国家白蚁协会奖励、奖项、表彰、表扬的。
	5
	
	
	一个评价周期内累计加分上限不超过5分

	6
	
	获得省白蚁协会奖励、奖项、表彰、表扬的。
	3
	
	
	

	7
	
	获得市白蚁协会奖励、奖项、表彰、表扬的。
	2
	
	
	

	8
	参加社会公益、志愿服务
	参加街道、社区、医院、学校等公共单位组织的白蚁集中灭治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的。
	每个活动加1分
	举办单位出具的活动相关佐证材料
	各白蚁防治单位
	一个评价周期内累计加分上限不超过5分

	9
	合同履约
	白蚁防治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将预防项目施工合同向主管部门备案。
	每个项目
加0.5分
	项目备案表
	行政主管部门
	一个评价周期内累计加分上限不超过5分

	10
	
	项目在包治期内按有关规定以及合同约定落实回访检查的。
	每个项目加0.1分
	回访记录、照片等
	各白蚁防治单位
	一个评价周期内累计加分上限不超过5分

	11
	
	包治基金账户未出现列存不足、超前支付、流失、被保全或执行划转、弄虚作假骗取等情况的。
	1
	/
	行政主管部门
	

	12
	协助、配合行政主管部门
	因工作需要，企业委派相关人员协助主管部门开展评审或检查工作的。
	每人次加1分
	签到表等相关佐证材料
	行政主管部门
	一个评价周期内累计加分上限不超过5分

	13
	
	主动接受主管部门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预防项目开工前主动报备的。
	每次加0.1分
	报备记录
	行政主管部门
	一个评价周期内累计加分上限不超过5分



注：1.各加分项目的有效期为佐证材料印发之日或实际发生之日起1年；
2.因同一加分事项受到不同层级表彰奖励的，以最高加分值为准。


附件2
白蚁防治单位失信评价指标及标准
	序号
	项目
	扣分指标
	分值标准
	佐证材料
	材料提供单位
	备注

	1
	因房屋白蚁防治市场经营行为被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
	未执行或未全面执行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20
	/
	行政主管部门
	

	2
	
	被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且按照严重档处罚的。
	-15
	行政处罚决定书
	
	

	3
	
	[bookmark: _GoBack]被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且按照一般档处罚的。
	-12
	
	
	

	4
	
	被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且按照轻微档处罚的。
	-10
	
	
	

	5
	
	违法行为已超过行政处罚追溯期限，被主管部门或相关信用评价实施机构曝光的。
	-8
	/
	
	

	6
	法定义务
	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及场所，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6
	
	行政主管部门
	

	7
	
	没有生物、药物检测和建筑工程等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6
	
	
	

	8
	
	未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地方有关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的施工技术规范和操作程序进行防治，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6
	
	
	

	9
	
	使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生产的药剂（包含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可能危及施工安全的或对工程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的，未有农药“三证”或“三证”不全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6
	
	
	

	10	Comment by 陈秉义: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第八条
	
	白蚁预防包治期限低于15年的。
	-5
	
	
	

	11	Comment by 陈秉义: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第十条
	
	未建立药剂进出领料制度的。
	-5
	
	
	

	12	Comment by 陈秉义: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第十条
	
	药剂无专仓储存的。
	-5
	
	
	

	13	Comment by 陈秉义: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第十条
	
	药剂无专人管理的。
	-5
	
	
	

	14	Comment by 陈秉义: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第八条
	
	白蚁预防合同未载明防治范围、防治费用、质量标准、验收方法、包治期限、定期回访、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的。
	-5
	
	
	

	15
	
	对白蚁防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限期整改要求未能按期整改的。
	-5
	
	
	

	16	Comment by 陈秉义: 房屋白蚁防治技术标准3.2.1
	施工管理
	白蚁防治施工未按经审定的技术方案实施的。
	-5
	行政检查记录
	行政主管部门
	

	17	Comment by 陈秉义: 房屋白蚁防治技术标准4.1.2
	
	未按药剂标签标注的适用范围、适用方法、适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进行使用的。
	-5
	
	
	

	18
	
	药剂防治对象不包含白蚁的。
	-5
	
	
	

	19
	
	药剂不在有效期内的。
	-5
	
	
	

	20
	
	使用浓度不合适的或者用药量不合理的。
	-3
	
	
	

	21
	
	施工时机不当，造成防治效果不佳的。
	-3
	
	
	

	22
	
	重点部位未重点防治的。
	-3
	
	
	

	23	Comment by 陈秉义: 房屋白蚁防治技术标准5.1.3
	
	项目受理、现场勘查、施工方案设计、场地清理、屏障药物设置、效果评价、复查回访等流程不齐全的。
	-3
	
	
	

	24	Comment by 陈秉义: 房屋白蚁防治技术标准5.5.5
	
	未开展效果评价或者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
	-5
	
	
	

	25
	安全生产
	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未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或者逃匿的；主要负责人对安全生产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
	-10
	行政检查记录
	行政主管部门
	

	26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或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冒险作业的。
	-5
	
	
	

	27	Comment by 陈秉义: 房屋白蚁防治技术标准3.3.3
	
	施工人员未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穿戴工作服、工作鞋、安全帽。
	-1
	
	
	

	28
	诚信经营
	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5
	行政检查记录或其他举报材料
	行政主管部门
	

	29
	
	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
	-5
	
	
	

	30	Comment by 陈秉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二十八条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
	-5
	
	
	

	31
	
	涂改、伪造、出借、转让企业诚信档案资料的。
	-5
	
	
	

	32
	
	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信用状况等作虚假宣传的。
	-5
	
	
	

	33
	
	信用评价过程中向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虚假材料和信息的。
	-10
	
	
	

	34
	合同履约	Comment by 陈秉义: 施工合同、三方监管协议
	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包治义务的。
	-3
	行政检查记录或其他举报材料
	行政主管部门
	

	35
	
	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定期回访复查的，或者虚假复查的。
	-3
	
	
	

	36
	项目资料
	未及时收集房屋白蚁防治实施过程中形成的资料，并对收集资料进行认真核对，确保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含合同、工程信息表、工程施工方案、施工记录表、验收资料、效果评价表、复查回访记录等）
	每个项目-1分。
	行政检查记录
	行政主管部门
	一个评价周期内累计扣分上限不超过5分。

	37
	通报批评
	受到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公开通报批评的。
	-5
	通报记录
	行政主管部门
	

	38
	投诉
	在施工过程以及包治期限内，经查实被质量投诉的。
	每个项目扣1分
	投诉记录
	行政主管部门
	



注：1.扣分项目的有效期为佐证材料印发之日或实际发生之日起1年；
2.因同一加分事项受到不同层级处罚的，以最高扣分值为准。


